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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96          股票简称：新安股份        编号：2018-008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 1416 万元，

以每股 1.77元的价格，受让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家富）

股东杨亿敬、夏开创、李合群、李春虎四人持有的农家富公司 800 万股的股权。

同时，在受让股权后，本公司再以每股 1.77 元的价格，单方出资 796.50 万元，

取得农家富新增 450 万股股权，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450万元。受让和增资完成后，公司共出资 2212.50万元，合计持有农家富 1250

万股股权，占农家富总股本的 51%。 

2、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5、本次受让股权并增资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或自筹资金。 

 

一、受让股份概述 

公司拟出资 1416 万元，以每股 1.77元的价格，受让农家富股东杨亿敬、夏

开创、李合群、李春虎四人持有的农家富 800 万股的股权。同时，在受让股权后，

本公司再以每股 1.77 元的价格，单方出资 796.50 万元，取得农家富新增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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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股权，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450万元。受让和增

资完成后，公司共出资 2212.50 万元，合计持有农家富 1250 万股股权，占农家

富总股本的 5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会成员 9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发出表决票 9票，截止会议通知确定

的 2018 年 2月 6日下午 15时止，共收到董事有效表决票 9票，经审议，表决通

过《关于受让农家富股权并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受让并增资事项的评

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对评

估报告中的重要评估依据、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了意见。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本次股权变更及

增资手续。 

公司已对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出让方均为农家富公司员工。具体人员有： 

杨亿敬：男，1961 年 5月出生，中国国藉，家庭住址为襄阳市樊城区焦家台

20号。2015-2017年期间任职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分管财务、

后勤工作。 

夏开创：男，1979 年 6月出生，中国国藉，家庭住址为襄阳市红光路 2号盛

世龙城。2015-2017 年期间任职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协助分管化

肥销售。 

李合群：男，1975 年 6月出生，中国国藉，家庭住址为襄阳市襄州区汉津路

紫荆花园。2015-2017 年期间任职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分管化肥

销售。 

李春虎：男，1980 年 2月出生，中国国藉，襄阳市襄州区财源路 8号东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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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2015-2017 年期间任职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分管农药销售。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企业名称：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1月 02日 

法定代表人：李合群 

住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富康路 2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化肥、农膜零售：代销或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作物常规种子批发、零售（仅限农作物种子经营许

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农作物种子生产（仅限小麦）。农作物病虫草害统防统治

服务；引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农业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农家富是一家集农药、化肥、农膜销售；农作物种子引进、选育、繁殖、生

产、销售；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作物病虫草害统防统治服务为一体的农资经销企业。

公司为商务部“万村千乡”试点企业，湖北省“质量信得过单位”，襄阳市 “消

费者满意单位”和“诚信经营单位”，是襄阳市农资经营龙头企业。公司经营区

域以襄阳为中心，以宜城市、老河口市、枣阳市为辐射点，覆盖周边地区，少量

产品销售至省外及其他地区。公司为湖北省第三大，襄阳地区第一大农资经销商，

在襄阳地区农药市场占有率 15—20%。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农家富总资产 37,581,030元，净资产 20,250,476

元，营业收入 63,996,651 元，净利润 825,710 元（以上数字未经审计）。 

2、农家富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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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合同签订日，农家富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资额（元） 投资比例% 

李文东 420601197110060696 2637363.00  13.19% 

郭辉 420623196703290036 1147253.00  5.74% 

赵九州 420625197302242778 3507692.00  17.54% 

陈礼国 420621196307170013 646154.00  3.23% 

杨亿敬 420601196105247611 2883516.00  14.42% 

李锐东 420621197106151312 395604.00  1.98% 

陈勇 420621196601021916 197802.00  0.99% 

刘雪林 420621198011145731 65934.00  0.33% 

李春虎 420621197902151217 3698901.00  18.49% 

李玉甫 420600197301153055 65934.00  0.33% 

李合群 420683197506166731 2896703.00  14.48% 

夏开创 420621197906053972 1105495.00  5.53% 

潘建军 420621198109171217 92308.00  0.46% 

向超 420620197105220551 527473.00  2.64% 

雷洪保 420623197207017019 131868.00  0.66% 

合计   20000000.00  100.00% 

上述部分股东同意各自按下表约定转让所持数额股权，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

先受让权。具体转让的股权（出资额）及转让后持有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出资金额 

（元） 

转让给乙方出资额

（元） 

转让后持有的出

资额（元） 

杨亿敬 2883516 2000000 883516 

夏开创 1105495 1000000 105495 

李合群 2896703 2000000 896703 

李春虎 3698901 3000000 698901 

合 计  8000000  

 

上述股权收购和乙方单方增资完成后，农家富的股权结构为： 

姓名 出资额（元） 投资比例%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0.00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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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东 2637363.00  10.76% 

郭辉 1147253.00  4.68% 

赵九州 3507692.00  14.32% 

陈礼国 646154.00  2.64% 

杨亿敬 883516.00  3.61% 

李锐东 395604.00  1.61% 

陈勇 197802.00  0.81% 

刘雪林 65934.00  0.27% 

李春虎 698901.00  2.85% 

李玉甫 65934.00  0.27% 

李合群 896703.00  3.66% 

夏开创 105495.00  0.43% 

潘建军 92308.00  0.38% 

向超 527473.00  2.15% 

雷洪保 131868.00  0.54% 

合计 24500000.00  100.00% 

3、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交易价格 

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工作，并以 2017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坤元评报[2018]51 号）《浙

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根据评估

报告，本次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

结果作为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企业持续经营及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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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假设基础上，农家富的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 2,020.12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

后农家富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544.42万元，评估增值 1,524.29

万元，增值率为 75.46%。 

（二）评估基本假设 

 1、基本假设 

（1）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

包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

单位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

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4）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

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5）本次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

政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

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

变化。 

（6）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被评估单位

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

变；被评估单位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

人为障碍。 

2、具体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业务，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及主营业务等保持

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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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被评估单位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

出，均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3）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时采用

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4）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3、特殊假设 

假设企业已取得的经营许可证等到期后可按照要求正常续期。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

以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三）选用的评估方法以及相关依据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和收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的企业特性，评估人员难以在公开市场上收集到与被评估单位

相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也无法收集并获得在公开市场上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案

例，不适合采用市场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

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

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的操作条件，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资产基础法。 

农家富农资公司业务模式已经逐步趋于稳定，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

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

也能合理估算，故本次评估适宜采用收益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确定分别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农家富农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 

（四）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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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农家富农资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

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37,667,315.58 元，评估价值 39,032,350.96元，评估增值

1,365,035.38 元，增值率为 3.62%； 

负债账面价值 17,466,069.61 元，评估价值 17,466,069.61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20,201,245.97 元，评估价值 21,566,281.35 元，评

估增值 1,365,035.38 元，增值率为 6.76%。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31,457,533.49  32,783,513.47  1,325,979.98  4.22  

 二、非流动资产 6,209,782.09  6,248,837.49  39,055.40  0.6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6,030,000.00  5,755,157.49  -274,842.51 -4.56 

       固定资产 179,782.09  493,680.00  313,897.91  174.60  

    资产总计 37,667,315.58  39,032,350.96  1,365,035.38  3.62  

 三、流动负债 17,466,069.61  17,466,069.61                                                                                              

    负债合计 17,466,069.61  17,466,069.61                                                                                              

    股东权益合计 20,201,245.97  21,566,281.35  1,365,035.38  6.76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农家富农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5,444,2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农家富农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21,566,281.35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5,444,200.00元，两者相差

13,877,918.65元，差异率 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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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在评估中很

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效率、销售网络

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

力的可能性，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以

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35,444,200.00 元（大写为人民

币叁仟伍佰肆拾肆万肆仟贰佰圆整）作为农家富农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

值。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制度执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

与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转让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关系，

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 

李文东，身份证号：420601197110060696 

郭  辉，身份证号：420623196703290036 

赵九州，身份证号：420625197302242778 

陈礼国，身份证号：420621196307170013 

杨亿敬，身份证号：420601196105247611 

李锐东，身份证号：420621197106151312 

陈  勇，身份证号：420621196601021916 

刘雪林，身份证号：420621198011145731 

李春虎，身份证号：420621197902151217 

李玉甫，身份证号：42060019730115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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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合群，身份证号：420683197506166731 

夏开创，身份证号：420621197906053972 

潘建军，身份证号：420621198109171217 

向  超，身份证号：420620197105220551 

雷洪保，身份证号：420623197207017019 

（以上合称“甲方”） 

乙方/受让方: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湖北农家富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及增资 

公司拟出资 1416 万元，以每股 1.77元的价格，受让农家富股东杨亿敬、夏

开创、李合群、李春虎四人持有的农家富公司 800万股的股权。同时，在受让股

权后，本公司再以每股 1.77元的价格，单方出资 796.50万元，取得农家富新增

450万股股权，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450 万元。受让

和增资完成后，公司共出资 2212.50 万元，合计持有农家富 1250 万股股权，占

农家富总股本的 51%。 

（三）股权转让定价原则 

1）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根据公司未来 5 年的收益成长

性，以收益法评估结果：农家富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544.42 万元，经

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转让估值为 3540万元。 每股转让及增资价为 1.77元。 

2）双方在认可上述条款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确定甲方转让的 800 万元

出资所对应的股权总价为人民币 1416 万元。该价款为乙方取得公司该 800 万元

出资所形成的股权应支付的全部对价。 

3）甲方因股权转让所得所应承担的税费由甲方承担。  

（四）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1、 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为：  

在本合同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上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 50%给



11 
 

甲方（具体支付帐号另行约定），合计 708 万元。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股权在工商

登记部门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剩余 50%股权转让款

给甲方，合计 708万元。 

 （五）管理架构 

公司设董事会，新的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2名董事候选人，

乙方委派 3名董事候选人，董事长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 

公司设监事会，由三人组成，监事会主席由甲方推荐，乙方推荐一名，公司

职工代表一名。均按公司法定程序选举产生。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公司总经理由甲方推选的人选担任。公司设财务负责人

一名，由乙方提名，同时乙方可根据需要推荐一名副总经理，甲方也可根据需要

推荐二至三名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六）违约责任 

1、违约 

除不可抗力外，若一方未能全部履行或中止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实质

性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中所作的声明或保证在作出时存在任何实质性方面的不

实之处，该一方应被认为实质性违约，按照本合同该约定相关条款处理。 

2、乙方支付转让款或出资款的违约 

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或增资的出资款的，应按逾

期金额日万分之三计算逾期违约金支付给甲方或公司。逾期超过三十日的，甲方

有权宣布单方解除本合同。 

3、未能办理股权过户的违约责任 

由于甲方原因导致未能在乙方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到位后，且乙方将工商局

认可的股权转让、增资的文件全部交给公司后超过三十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宣

布单方解除本合同。 

4、违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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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损失，该损失包括且不限于守约方的实

际损失、预期可得利润、追索损失所开支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等法律费用。 

  

六、本次收购股权并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农家富为湖北省前三大农资经销商，也是襄阳当地区最大的农资经销商，

占襄阳农资市场 15-20%，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业务涵盖农药、化肥、

种子和飞防等领域，正在由农资经销向农业服务转型，与公司农业服务发展模式

和理念较为吻合。此项受让股权并增资事项符合公司农服产业的发展战略，并可

将其打造成为公司农业服务产业践行农资、种业和飞防协同发展的区域试点。对

公司后续全面开展农服产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2、本次交易如顺利完成，农家富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预计未来可以给公司带来相应的营业收入及利润贡献。 

3、截止本公告日，农家富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八、备查文件 

1、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变更及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7日 


